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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轻养育负担

当 代 家 庭 育 儿 成 本 呈 现 显 著 上

升趋势。互联网社会，青年父母群体

的育儿责任感增强，对儿童身心健康

及教育投资非常重视，在孩子的养育

过程中，家庭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

力等资源来抚养孩子，支出庞大，具

体包括奶粉、纸尿裤、衣物、儿童玩

具、兴趣培养、托育、医疗、保险等

直接成本，以及时间、工作机会等间

接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养育支出。然

而多数家庭资源有限，为了高质量养

育孩子，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作出补

偿，这也是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

原因之一，他们不愿承担养育孩子的

重担。为了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

负担，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措

施，降低养育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及相

关服务价格、优化个税设计、并扩大

托育供给，提升多孩生育可行性。另

一方面，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减轻家

庭赡养老人、就业等压力从而降低养

育孩子的间接成本。特别是对于许多

婚育女性而言，生养孩子意味着收入

降低、失去工作、放弃事业甚至牺牲

个人时间和发展，导致许多女性生育

迟疑。通过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支持女

性生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女性生

育意愿。

（三）支持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传统根植于儒家文化，

教育投入贯穿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

周期。在我国，孩子在整个教育阶段

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家庭整体在孩

子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教育支出占比

高，给有孩家庭带来显著经济压力，

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生育政策的放开，家庭教育支出占家

庭总支出比例较大。有研究指出：教育育儿支出在我国居民

家庭支出中占比达50%左右。[2]教育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可

通过专项附加扣除、教育经费减免等方式扩大教育扣除范

围，支持家庭教育投资。通过覆盖多元化教育需求、规范培

训市场及协同住房政策，增强生育长期信心。

“三育一体化”视角下促进生育的税收政策存在

的问题

（一）生育阶段税收政策激励力度不强

商品流转税加剧婚育成本，税收政策优惠缺位。例如，

结婚时购置的特定消费品（如首饰、烟酒等）需缴纳消费

税，加大了结婚开支，间接抑制了适婚群体走进婚姻以及今

后的生育意愿。生育阶段中，孕妇产前检查、产后护理等必

要服务及相关商品（如待产包）仍被征收增值税，未纳入免

税范围，家庭面临一定生育经济压力。

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未充分补偿企业因女职工生育产生

的额外成本。女性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职业中断易引发就

业歧视，迫使职业女性为稳定事业选择放弃生育。同时，生

理心理方面的产后康复成本，也缺乏税收支持，进一步减弱

女性生育意愿。

我国个税以个人为单位申报，未考虑家庭整体负担，抑

制了生育积极性。例如，单职工家庭无法共享配偶基本扣除

额度，导致“生育=收入降低”的困境；多孩家庭因住房需

求升级，却无法享受二套房贷款利息扣除，加剧育儿压力。

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存在“婚姻抑制”问题，比如男女双方

其中一人名下有房，但实际因现实原因需要租房则不能享受

住房租金扣除，削弱政策公平性。

（二）养育阶段税收政策支持欠缺

目前婴幼儿用品税负重，家庭养育成本高。婴幼儿及儿

童专用物品因需求价格弹性低，成为养育孩子家庭的刚性支

出，然而这些商品的增值税最终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最终导

致推高商品终端价格，增加家庭养育负担。例如，国产尿不

湿需承担13%增值税，0-3段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进口关税从

15%降至7.5%③，但并没有完全免征消费税，多孩家庭仍然


